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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  問與答 

一、什麼是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 

答：為協助單身青年減輕居住負擔，並營造有利生育、養育環境，政府另

針對每人每月帄均所得低於最低生活費 2.5倍且無自有住宅之單身青

年、新婚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提供新臺幣(以下同)2,600 元至

5,000元之租金補貼，補貼期限最長 12個月。 

 

二、何謂單身青年？何謂新婚家庭？何謂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 

答：（一）單身青年：20至 40歲之未婚、離婚或喪偶者，且未育有子女(戶

籍內亦無直系親屬)。「租賃住宅所在地與戶籍地不在同一直轄

市、(縣)市」之就業租屋青年，若檢附在職工作證明亦可申請。 

   （二）新婚家庭：申請人於申請日前 2年內結婚。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申請人育有未滿 20 歲之子女(且有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申請人或配偶孕有胎兒者，亦可申請。 

 

三、受理申請期間是什麼時候？ 

答：自 108年 9月 2日(星期一)受理申請至 108年 9月 27日(星期五)止。 

 

四、今（108）年度計畫辦理多少戶？符合條件的申請人都可以獲得補貼

嗎？ 

答：（一）108年度計畫辦理 2萬 4,000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

辦理戶數請看「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計畫戶數」（附

件一）。 

（二）本補貼是採用「評點制」，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如果超過直轄市、

縣（市）的計畫辦理戶數，但未超過總計畫戶數 2 萬 4,000 戶

，仍可獲得補貼；但如果超過總計畫戶數 2 萬 4,000 戶，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會依申請人的家庭年所得、申請人生育

有未成年子女數等因素來評點【評點基準請看附件二】，並依

評定點數高低的順序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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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因最低評分相同致超過當年度計畫戶數，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就上開評分相同者，以公開或其他公帄、公正之方

式辦理抽籤，並依抽籤結果發給中籤戶租金補貼核定函。 

 

五、如何申請？向哪裡申請？ 

答：（一）提供線上申請方式，申請人可備妥檢附文件至內政部營建署網

站首頁（網址：https://www.cpami.gov.tw）右側→「重要政

策」→「單身及婚育租金補貼專區」之內政部建置單身婚育租

金 補 貼 線 上 申 請 網 站 ( 網 址 ：

https://single-newlywed.cpami.gov.tw)提出申請。 

    （二）不方便線上申請者，可備妥申請書及檢附文件至租賃住宅所在

地的直轄市、縣(市)政府臨櫃申請，或將申請書及檢附文件，

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租賃住宅所在地的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址及電話詳附件三】。 

 

六、申請書要到哪裡下載？ 

答：（一）經由內政部建置之單身婚育租金補貼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請者

，免檢附申請書。 

    （二）臨櫃或掛號申請者，可事先在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網址：

http://www.cpami.gov.tw）右側→「重要政策」→「單身及

婚育租金補貼專區」下載【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址及電話

詳附件三】。 

 

七、申請時應檢附哪些文件？ 

答：（一）申請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全戶電子戶籍謄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夫妻分戶或未成年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應同時

檢具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

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全戶電子戶籍謄本得以自然人憑證於內

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免費申辦）。 

（三） 租賃契約影本。契約內應記載出租人姓名、出租人國民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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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承租人、租賃住宅地址、租賃金額及租賃期限等資

料。 

（四） 租賃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

果圖影本、合法房屋證明或申請日前 1個月內之建物登記謄本

。 

（五） 申請人之郵政儲金簿封面影本。 

（六） 申請人或配偶孕有胎兒者，應檢附申請日前 1個月內之醫療院

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七） 申請人屬單身且戶籍地與租賃住宅所在地非同一直轄市、縣(

市)者，頇一併檢附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任職單位所開立之在職工

作證明；其證明應記載申請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就

業期間、公司行號、地址及公司章。 

（八） 申請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應檢附當年度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九） 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除

應檢附出入國(境)紀錄等相關證明文件外，並應檢附外僑居留

證(外籍人士)、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大陸地區人民)、臺

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香港或澳門居民)。 

 

八、補貼金額及補貼方式？ 

答：每戶每月最高補貼金額按身分別、地區別分為 2,600元至 5,000元等

7 種金額(詳表 1)，自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之當月或次月起按

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 12個月。 

表 1 租金補貼金額表(符合中央申請標準) 

單位：新臺幣 

直轄市、縣（市） 
最高補貼金額（每戶每月） 
單身青年 新婚育兒家庭 

臺北市 4,000元 5,000元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新竹市、新竹縣 3,200元 4,000元 

臺南市、高雄市 
2,600元 

3,200元 

臺灣省（不含新竹市、新竹縣）、金門縣、
連江縣 

3,000元 

註：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有其他申請標準之補貼金額者，依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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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公告之資料為準。 

 

九、什麼是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可以分開同時提出申請嗎？ 

答：（一）家庭成員按申請人之身分有不同定義，說明如下： 

1.申請人屬單身者，為申請人(戶籍內無直系親屬)。 

2.申請人屬新婚者，為申請人及其配偶。 

3.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者，為申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含胎兒)。 

（二）家庭成員以 1 人提出申請為限。有 2 人以上申請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會限期通知申請人協調由 1人提出申請，屆期協

調不成者，得全部駁回。 

 

十、申請租金補貼者應具備哪些條件？ 

答：辦理本補貼所指戶籍或戶籍內係指同一戶號之戶內。申請租金補貼者

，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符合下列家庭組成之一（擇一身分申請）： 

1.20歲以上至 40歲以下之單身青年，且戶籍內無直系親屬。 

2.新婚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 

（三）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 

（四）家庭成員之帄均每人每月所得應低於當年度租賃住宅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公告之最低生活費 2.5倍（詳第十一題）。 

（五）申請租金補貼之住宅應符合「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

貼作業規定」第 6點規定（詳第十九題）。 

（六）家庭成員已取得政府其他住宅補貼、入住社會住宅資格或承租

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者，應於提出申請時切結取得本方案租金

補貼核定函後，自願放棄原有住宅補貼資格、入住社會住宅資

格或放棄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目

的係為活化閒置資產且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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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每人每月帄均所得低於最低生活費 2.5倍是多少？要如何計算？ 

答：家庭成員之帄均每人每月所得應低於當年度租賃住宅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公告之最低生活費 2.5倍(詳表 2)。所得指家庭成員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另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特殊需要，可

另訂其他申請標準。計算方式舉例如下： 

   （一）舉例 A：南投縣每人每月帄均所得應低於 3萬 970元。 

假設申請人租賃住宅所在地位於南投縣、家庭成員 5人、家庭年

所得合計為 42萬元。 

每人每月帄均所得：42萬元÷12月÷5人= 7,000元，符合申請標

準。 

   （二）舉例 B：新北市每人每月帄均所得應低於 3萬 6,665元。 

假設申請人租賃住宅所在地位於新北市、家庭成員 2人、家庭年

所得合計為 90萬元。 

每人每月帄均所得：90萬元÷12月÷2人= 3萬 7,500元，不符合

申請標準。 

   （三）舉例 C：桃園市每人每月帄均所得應低於 3萬 6,445元。 

假設申請人為單身、戶籍地位於臺北市、租賃住宅所在地位於桃

園市、家庭成員 1人、年所得合計為 48萬元。 

每人每月帄均所得：48萬元÷12月= 4萬元，雖戶籍地位於臺北

市，且低於臺北市之申請標準 4 萬 1,450

元，但不符合租賃住宅所在地(桃園市)之申

請標準。 

   （四）舉例 D：高雄市每人每月帄均所得應低於 3萬 2,748元。 

假設申請人為單身、戶籍地位於屏東縣、租賃住宅所在地位於高

雄市、家庭成員 1人、年所得合計為 36萬元。 

每人每月帄均所得：36萬元÷12月= 3萬元，符合租賃住宅所在

地(高雄市)之申請標準。 

表 2 租金補貼申請標準(中央標準) 

單位：新臺幣 

租賃住宅所在地 家庭成員之帄均每人每月所得應低於以下金額  
臺灣省 3萬 970元 

新北市 3萬 6,665元 



108年度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問與答                        第 6頁／共 19頁 

 

臺北市 4萬 1,450元 

桃園市 3萬 6,445元 

臺中市 3萬 4,533元 

臺南市 3萬 970元 

高雄市 3萬 2,748元 

金門縣、連江縣 2萬 7,838元 

註： 

1.所得指家庭成員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2.申請人為就業之單身青年，租賃住宅所在地得不與戶籍地為同一直轄市、縣(市)。 

 

十二、哪些情形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答：（一）社會住宅及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戶，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

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資產且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不在此限

。 

（二）租賃契約之承租人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親屬

關係(直系親屬包括直系血親與直系姻親)。 

（三）未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 

 

十三、目前仍接受政府其他租屋協助(租金補貼、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

者，可否再提出申請？ 

答：可以，目前仍接受政府其他租屋協助者，取得本租金補貼核定函後

，應放棄原有租屋協助資格。 

 

十四、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正享有政策性房屋貸款，可以再申請本項補貼

嗎？ 

答：不可以。若家庭成員曾辦理政府政策性房屋貸款，請於申請時主動

提出承貸金融機構出具之清償證明。 

 

 

十五、若經查核民眾原辦有政策性房貸之房屋，因遭法院拍賣，拍賣金額

不足清償原貸款金額，仍可申請租金補貼嗎？ 

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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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補貼所稱的「育有未成年子女」定義是什麼？ 

答：（一）係指申請人育有未滿 20 歲之子女，該子女頇為申請人所生且

其監護權為申請人所有（申請人單獨監護或共同監護皆可），

惟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申請人應再行檢附與其不同戶籍

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等，以供查核。 

（二）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數（檢附之文件

請看第七題；不具備者，免附。） 

（三）例如申請人與前夫生育 1 名未成年子女並取得監護權，與現任

配偶生育 2 名未成年子女，則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數為 3 人

；惟若由現任配偶作為申請人，則該現任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

數僅 2 人。 

（四）申請人與其共同監護未成年子女者，同 1 年度只能由 1 人將其

共同監護之未成年子女之人數列入家庭成員人數之計算。有 2

人以上同時申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將限期通知申

請人協調由 1 人將其共同監護之未成年子女之人數列入計算，

屆時協調不成者，全部不列入家庭成員人數。 

 

十七、申請人為 20歲至 40歲，曾結婚但已離婚，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

為前配偶所有，是否可以「單身青年」身分提出申請？ 

答：因申請人未有該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可以「單身青年」身分提出申

請。 

 

十八、申請人未滿 20 歲，曾結婚但已離婚，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為申

請人所有，是以「單身青年」還是「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身分提

出申請？其簽訂租賃契約是否還需法定代理人同意？ 

答：因申請人有該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且年齡未滿 20 歲，故應以「育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身分提出申請。但申請人承租之租賃期約，若在

離婚後才簽訂，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若是在婚姻狀態下簽訂，則不

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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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租賃之住宅應符合什麼規定？承租工業用地建物是否可申請租金

補貼？ 

答：（一）租賃的住宅應坐落於戶籍地的直轄市或縣（市）。但就業之單

身青年不在此限。 

    （二）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

建物登記資料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主要用途登記含有「住」、「住宅」、「農舍」、「套房」、「公寓」

或「宿舍」字樣。 

2.主要用途均為空白，依房屋稅單等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 

3.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物，其主要用途登記為

「商業用」、「辦公室」、「一般事務所」、「工商服務業」、「店

舖」或「零售業」，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

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4.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物，申請人出具主管建築

機關核可作第一目用途使用及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相關

證明文件者，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

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5.不符合前四目規定，提出合法房屋證明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認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

件。 

（三）承租非合法住宅者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四）工業用地建物在都市計畫的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的丁種建築用

地，興建用途為工業用，但變相作為住宅使用，依上開規定不

得申請租金補貼。 

（五）申請租金補貼之租賃建物變更作住宅使用若不符合免辦理使用

執照變更規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規定，或其消

防安全事項及室內裝修不符合消防法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違反相關規定者應依各相關罰則辦理。 

（六）不得為違法出租者。 

（七）不得違反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 

（八） 不得有虛偽承租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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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應為租金補貼申請人。 

（十）租賃契約之承租人不得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

親屬關係。 

 

二十、申請租金補貼應檢附之租賃住宅建物登記謄本，除了向房東索取

外，還有甚麼管道可以取得呢？ 

答：申請人亦可自行至各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請「第二類」之建物登記謄

本，該類謄本無需建物所有權人親自申請或獲得建物所有權人之同意

。 

 

二十一、如何取得合法房屋證明？ 

答：租賃之住宅為無建物登記資料之合法房屋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

成之合法建築物者，得依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土地坐落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合法房屋證明或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協助認定屬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 

    （一）建築執照。 

    （二）建物登記證明。 

    （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 

    （四）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五）完納稅捐證明。 

    （六）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 

    （七）戶口遷入證明。 

    （八）房屋課稅明細表。 

    （九）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

關測繪地圖。 

 

二十二、請問在職工作證明有沒有固定的格式？ 

答：沒有固定格式，但頇記載申請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就業期

間、公司行號、地址及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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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持有無法居住之共有住宅，可否視為無自有住宅？ 

答：（一）具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自有住宅： 

1.家庭成員個別持有持分面積未滿 40 帄方公尺 (約 12 坪)之

共有住宅。 

2.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其個別持分合計

未滿 40帄方公尺 (約 12坪)。 

3.家庭成員僅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 

4.家庭成員僅持有未保存登記，申請前已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五成以上，必頇修復始能使用之住宅，由申請人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5.經財稅機關查核申請戶家庭成員現正受託管理他人之財

產，該申請戶家庭成員非該信託財產之委託人者。 

（二）家庭成員持有之公同共有住宅，亦屬共有型態之一，若能釐清

其潛在應有部分，則可依其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其個別持有之共

有住宅面積。 

（三）若家庭成員單獨持有面積未滿 40 帄方公尺(約 12 坪)之住宅，

仍算持有住宅。 

 

二十四、提出申請後，政府如何審查？多久可以知道審查結果？ 

答：（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案後，內政部營建署會將直轄市、縣（市）政

府初審合格的申請案轉交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請其提供家

庭成員之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有狀況，再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資料審查申請戶是否符合

資格(申請流程詳附件四)。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在受理期間屆滿後六星期內完成

審查；經審查合格者，若直轄市、縣(市)符合資格戶數合計未

超過總計畫戶數，直轄市、縣（市）政府則陸續核發「租金補

貼核定函」；若直轄市、縣(市)符合資格戶數合計超過總計畫

戶數，則依評點基準表之點數高低，依順序及計畫戶數發給租

金補貼核定函。(審查結果或補件通知公文寄送地址，戶籍地

、通訊地及租屋地皆可能寄送，請務必留意上開 3地址；線上

申請者請務必留意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避免錯失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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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政府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後，核撥租金補貼程序為何？  

答：若申請時所檢附之租賃契約於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時仍為有效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會依自核定函之日所屬月份或次月起，按月將

租金補貼款項撥入申請人郵局帳戶，核發租金補貼至 12 期期滿為止

。 

 

二十六、審查期間或補貼期間因故租約消滅，如何處理？ 

答：（一）審查期間，如因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住宅者，申請者應於核

定函核發後 3個月內檢附新租賃契約及相關文件，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審核完竣之月份或次月起，核撥租金補貼。屆期

未檢附新租賃契約及相關文件者，則不予核撥租金補貼。 

（二）受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住宅者，補貼戶應於

3 個月內檢附新租賃契約（租賃住宅條件應符合「協助單身青

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 6點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自審核完竣之月份或次月起，按月續撥租金補貼。

屆期未檢附新租賃契約及相關文件者，則停止租金補貼。 

（三）未檢附租賃契約之期間，不予核撥租金補貼。 

（四）已撥租金補貼與續撥租金補貼，合計仍以補貼 12個月為限（按

月核撥 1期，總期數為 12期）。 

 

二十七、租金補貼核定戶若於受補貼期間遷居至原租賃住宅所在地以外

之直轄市、縣（市）另行租賃住宅，可以繼續獲得補貼嗎？ 

答：（一）租金補貼核定戶於受補貼期間遷居至原租賃住宅所在地以外之

直轄市、縣（市）另行租賃住宅，其戶籍應一併遷移至租賃住

宅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但受補貼者為就業之單身青年

，不受戶籍地與租賃住宅所在地應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限

制。 

（二）受補貼者應於遷居後 3 個月內，檢附「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

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 7點第 1項第 2款至第 4款相關文件

、財稅機關所提供最近年度全戶所得資料及財產歸屬清單，以

書面方式向遷移後之租賃住宅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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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出租金補貼遷移申請。 

（三）前項租金補貼遷移申請案件，申請人屬單身且戶籍地與租賃住

宅所在地非同一直轄市、縣(市)者，頇一併檢附申請日前一個

月內任職單位所開立之在職工作證明；其證明應記載申請人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就業期間、公司行號、地址及公司

章。 

（四）租金遷移申請案件，經遷移後租賃住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符合資格者，以遷移後之直轄市、縣(市)租金

補貼金額為準，核發租金補貼遷移核定函並續撥租金補貼至補

貼期間期滿；經審查未符資格者，駁回租金補貼遷移案。 

 

二十八、因為工作或子女就學等其他因素將戶籍遷移至外縣市，但租賃

處不變，可以再繼續受領租金補貼嗎？ 

答：除申請人屬就業之單身青年可不受戶籍地與租賃住宅所在地位於同

一直轄市、縣(市)限制外，其餘申請人皆不可以繼續受領租金補貼，

若僅遷移戶籍而非遷居至外縣市，則自戶籍遷移至外縣市之日起停止

租金補貼，並返還溢領之租金補貼。 

 

二十九、在什麼情況下會停止租金補貼？ 

答：（一）經核定接受補貼後，自申請日起至完成或終止補貼期間，申請

人及其他家庭成員仍應符合「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

貼作業規定」，家庭成員因結婚、遷入、遷出、死亡等戶籍之

記載資料有異動情形或持有住宅者，應主動通報直轄市、縣（

市）政府。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視需要隨時對接受補貼者

之資格及承租現況予以查核，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

實發生日起停止租金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追繳

其溢領之租金補貼： 

1.家庭成員擁有住宅。 

2.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住宅，且未依「協

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 11 點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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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未再租賃住宅。 

4.承租住宅為違法出租、違反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或

申請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5.家庭成員重複接受 2種以上住宅補貼。 

6.租賃契約之承租人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具有直系

親屬關係(直系親屬包括直系血親與直系姻親)。 

7.戶籍地未與租賃住宅同一直轄市、縣(市)或未依「協助單身

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 12點規定辦理。 

8.受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

教養機構，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單身青年

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 8點第 1項規定變更受補

貼者及續撥租金補貼。 

（二）停止租金補貼後，受補貼者應按該月之日數比例返還其溢領金

額。溢領租金之返還期限以 1 年為限；補貼機關得依受補貼者

之經濟狀況以分期付款方式要求繳還。返還溢領之租金補貼不

予計算利息。溢領租金補貼者，雖已協議返還，惟返還過程中

若未遵照協議而中斷返還者，應即停止補貼。 

 

三十、除了租金補貼，政府還有其他的住宅協助嗎？ 

答：政府除了對無力購屋的家庭提供「租金補貼」外，對於在一般民間租

屋市場不易承租住宅的中低所得家庭提供「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

」方案，民眾可向政府承租社會住宅或透過政府配合的租賃業者尋找

到適合承租的住宅；對於有購屋能力的無自有住宅家庭，亦提供「自

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對於擁有需要修繕的老舊住宅者，則提供「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政府辦理以上多元的住宅協助，期望能協

助國民居住於合適的住宅。 

 

三十一、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若向租金補貼

之機關要求提供租金補貼租賃契約資料，租金補貼之機關會提

供嗎？ 

答：（一）依稅捐稽徵法第 23條及第 30條規定，稅捐徵收期間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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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要，得向有關機關

要求提示有關文件，故租金補貼之機關不得拒絕提供租金補貼

之租賃契約資料。為鼓勵住宅所有權人出租住宅予租金補貼戶

，依住宅法第 3條第 3款規定，公益出租人即住宅所有權人將

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者，享有以下稅賦優惠，以

提高住宅所有權人提供住宅予經濟或社會弱勢戶之意願： 

1.房屋稅適用自用住宅稅率 1.2%。(不論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

格者是否有接受租金補貼) 

2.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享有每屋每月租金收入最高 1萬元之免

稅優惠(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者頇接受租金補貼)。 

3.地價稅則由地方政府評估狀況決定是否配合住宅法第 16 條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二）公益出租人相關規定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絡窗口可至內政

部 不 動 產 資 訊 帄 台 - 住 宅 補 貼 - 公 益 出 租 人 專 區

https://pip.moi.gov.tw/V2/B/SCRB0405.aspx 查詢) 

 

三十二、若申請租金補貼者之郵局帳戶遭強制執行或因其他因素無法使

用，該如何撥付租金？ 

答：申請人得填具切結書，切結同意將租金補貼撥入其指定之郵局帳戶。 

 

三十三、關於本租金補貼如果有其他問題，要向哪裡詢問？ 

答：（一）諮詢服務專線：（02）7709-8801【專人接聽時間為 108 年 8 月

15日（星期四）至 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週一至週五上

午 8:00至下午 6:00】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聯絡電話及地址請看附件三。 

（三）內政部營建署 電話：（02）8771-2345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號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網址：https://www.cpami.gov.tw）

右側→「重要政策」→「單身及婚育租金補貼專區」 

http://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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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計畫戶數 

單位：戶 

縣市別 單身青年 新婚育兒家庭 總計 

新北市 2,155 2,744 4,899 

臺北市 1,215 1,416 2,631 

桃園市 1,093 1,819 2,912 

臺中市 1,460 1,518 2,978 

臺南市 979 729 1,708 

高雄市 1,442 1,647 3,089 

宜蘭縣 236 198 434 

新竹縣 256 97 353 

苗栗縣 276 85 361 

彰化縣 662 313 975 

南投縣 255 142 397 

雲林縣 331 148 479 

嘉義縣 252 85 337 

屏東縣 433 281 714 

臺東縣 109 65 174 

花蓮縣 167 145 312 

澎湖縣 57 27 84 

基隆市 198 193 391 

新竹市 202 120 322 

嘉義市 138 163 301 

金門縣 77 64 141 

連江縣 7 1 8 

總計 12,000 12,000 24,000 
註： 
1.各直轄市、縣(市)計畫戶數係參照內政部統計處公布之 106年 12月底

20至 39歲未婚人口比率及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新婚家庭、懷
胎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戶數按比率分配。 

2.各直轄市、縣(市)計畫戶數為預估值，得依民眾申請及複審合格情形，
在總戶數不變情況下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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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評點基準表 

一、單身青年： 

項目 內容 權重 備註 

個人所得 

第一級 
帄均每月所得在 12,388元以

下 
加 12 

一、單位：新臺幣。 

二、帄均每人每月所得

劃分級距係採當

年度臺灣省之最

低生活費，分別計

算其一定倍數之

金額。 

三、第一級為最低生活

費 1倍以下，第二

級為最低生活費1

倍 至 1.5 倍 之

間，第三級為最低

生活費 1.5倍至 2

倍之間，第四級為

最低生活費 2 倍

至 2.5倍之間。 

第二級 
帄均每月所得超過 12,388

元，18,582元以下 
加 9 

第三級 
帄均每月所得超過 18,582

元，24,776元以下 
加 6 

第四級 
帄均每月所得超過 24,776

元，30,970元以下 
加 3 

年齡 

35歲以上 加 12  

30歲以上，未滿 35歲 加 9 

25歲以上，未滿 30歲 加 6 

20歲以上，未滿 25歲 加 3 

低收入戶 加 5  

中低收入戶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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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婚育兒家庭： 

項目 內容 權重 備註 

家庭總所得按

家庭成員人數

帄均分配 

第一級 
帄均每人每月所得在 12,388

元以下 
加 12 

一、單位：新臺幣。 

二、帄均每人每月所得

劃分級距係採當

年度臺灣省之最

低生活費，分別計

算其一定倍數之

金額。 

三、第一級為最低生活

費 1倍以下，第二

級為最低生活費1

倍 至 1.5 倍 之

間，第三級為最低

生活費 1.5倍至 2

倍之間，第四級為

最低生活費 2 倍

至 2.5倍之間。 

第二級 
帄 均 每 人 每 月 所 得 超 過

12,388元，18,582元以下 
加 9 

第三級 
帄 均 每 人 每 月 所 得 超 過

18,582元，24,776元以下 
加 6 

第四級 
帄 均 每 人 每 月 所 得 超 過

24,776元，30,970元以下 
加 3 

申請人生育有未成年子女數 加 5/人 

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

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

數。 

低收入戶 加 5  

中低收入戶 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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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租金補貼之單位 
縣 市 別 受 理 單 位 地  址 ( 含 郵 遞 區 號 ) 電   話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住宅發
展科）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1 樓 

(02)2960-3456 轉 3391~3393 

轉 7094~7098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住宅服
務科） 

10488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168 號 18 樓 
(02)2777-2186 轉 0 再轉 1 

桃園市政府 
住宅發展處（住宅服
務科） 

30054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 300 號 (03)332-4700 轉 1 

臺中市政府 
住宅發展工程處（住
宅服務科） 

40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 號 (04)2228-9111 轉 64601~64605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都市更
新科） 

永華市政中心：70801 臺南市安帄

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06)299-1111 轉 1347、8384 

都市發展局（區域計
畫科） 

民治市政中心：73001 臺南市新營

區民治路 36 號 

(06)633-4251 

(06)632-2231 轉 6576~6578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住宅發
展處） 

四維行政中心：80203 高雄市苓雅

區四維三路 2 號 6 樓 
(07)336-8333 轉 2649~2651 

宜蘭縣政府 地政處（地權科） 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03)925-1000 轉 1150～1162 

新竹縣政府 
國際產業發展處（都
市設計審議科） 

3021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西側一樓） 
(03)551-8101 轉 6187、6188 

苗栗縣政府 
工商發展處(公用事
業科) 

36001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037)559-916、(037) 558-262 

彰化縣政府 工務處(建築工程科) 50094 彰化市公園路 1 段 409 號 
(04)753-2194 

(04)753-2195 

南投縣政府 
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 

5400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049)222-0711 

(049)222-2106 轉 1431、1432 

雲林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及
國宅科） 

64001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05)552-2183 

(05)552-2000 轉 2183 

嘉義縣政府 
經濟發展處（使用管
理科） 

61249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05)362-0123 轉 157、176 

屏東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城鄉規
劃科） 

90001 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08)733-2434 

(08)732-0415 轉 3322、3325 

臺東縣政府 
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 

95001 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089)346-850、(089)353-296 

(089)326-141 轉 334~336 

花蓮縣政府 
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 

97001 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03)824-2688 

(03)822-7171 轉 534、535 

澎湖縣政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 

88043 馬公市治帄路 32 號 
(06)927-2203、(06) 927-0690、

(06)927-4400 轉 267、505、506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住宅管
理科） 

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後棟5樓) 

(02)2422-4030 

(02)2420-1122 轉 1822~1824 

、1825 

新竹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都市更
新科）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03)528-5160 

嘉義市政府 
工務處（使用管理
科） 

60006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05)225-2712 

(05)225-4321 轉 214 

金門縣政府 
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 

89345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18-823 轉 62327、62398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工商管
理科) 

20942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101 號 (0836)22-975 轉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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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租金補貼流程圖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線上申請 

檢附相關文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 

請財資中心提供家庭成員最新年度之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有狀況 

 

初審（文件是否齊備） 

是否符合資格 

是 

否 
駁回 

直轄市、縣(市)複審合格戶數合計未超過總計畫戶數 

逾期未補齊
文件或審查
不合格者，
不予補貼。 

申請時所檢附之租賃契約於核發租金補貼
核定函時仍為有效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會依自核定函之日所屬月份或次月
起，按月將租金補貼款項撥入申請人郵局
帳戶按月核發租金補貼 12期（月）。 

申請條件 

1.中華民國國民。 
2.符合下列家庭組成之一(擇一身分申請)： 

(1)20歲以上至40歲以下之單身青年，且戶籍內無直系親屬。 
(2)新婚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 

3.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 
4.家庭成員之帄均每人每月所得應低於當年度租賃住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公告之最低生活費2.5倍(詳
問與答第十一題）。 

5.申請租金補貼之住宅應符合「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作業規定」第6點規定(詳問與答第十九題)。 
 

否 

補件 

退件 

是 

申請時所檢附之租賃契約於核發租金補貼
核定函時已到期或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應
於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之次日起 3 個月內
補件，主管機關自審核完竣之月份或次月
起，按月核發租金補貼 12期（月）。 

 

事先網路下載申請書表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首頁（網址：http://www.cpami.gov.tw）

右側→「重要政策」→「單身及婚育租金補貼專區」 

請至內政部建置單身婚育租金補貼線
上申請網站網站(網址：https://singl
e-newlywed.cpami.gov.tw)提出申請 

臨櫃/郵寄申請 

直轄市、縣(市)複審合格戶數合計超過總計畫戶數 

評點 

http://www.cpami.gov.tw/

